附錄(六)－１
臺灣省建築師公會網球代表隊選拔辦法

一、本辦法依據本會網球代表隊組織簡則訂定之。

二、本代表隊隊員20名，其組成由每年慶祝建築師節舉辦之建築師杯網球賽中選拔，選拔委員會召集人由當年本會代表隊隊長擔任，並遴聘選拔委員5～7人選拔之。

三、代表隊名額，以建築師精英組前四名及甲組前一名之隊伍為代表隊，其餘名額由選拔委員會就表現優越之隊員中遴選。

四、隊長及管理各一人，由隊員中互選產生。

五、每年建築師杯比賽後一個月內，選拔次一年度本會代表隊。

六、本辦法經本會公共關係委員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附錄(六)－２

臺灣省建築師公會高爾夫球代表隊選拔辦法

一、本辦法依據本會高爾夫球代表隊組織簡則訂定之。

二、本代表隊隊員20名，其組成由每年慶祝建築師節舉辦之建築師杯高爾夫球賽中選拔，按成績優先次序錄取（總桿成績相同時，以後九洞成績優者錄取，再相同時以第十八洞起比分），其中應含北、中、南區各3名，東區1名，合計總共20名。

三、分區標準為：

北區：臺北縣、臺北市、基隆市、桃園縣、新竹縣市

中區：苗栗縣、南投縣、臺中縣、臺中市、彰化縣、雲林縣

南區：嘉義縣市、臺南縣、臺南市、高雄縣、高雄市、屏東縣、澎湖縣

東區：宜蘭縣、花蓮縣、臺東縣

四、隊長及管理各一人，由隊員中互選產生。

五、每年建築師杯比賽後一個月內，選拔次一年度本會代表隊。

六、本辦法經本會公共關係委員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附錄(六)－３

臺灣省建築師公會羽球代表隊選拔辦法

一、本辦法依據本會羽球代表隊組織簡則訂定之。

二、本代表隊隊員16名，其組成由每年慶祝建築師節舉辦之建築師杯羽球賽中選拔，選拔委員會召集人由當年本會代表隊隊長擔任，並遴聘選拔委員3～7人選拔之。

三、代表隊名額，以建築師組（甲、乙組）前三名及團體組表現優秀者為代表隊成員，不足名額由選拔委員會就表現優越之本會會員中遴選，但其中應含北、中、南、東區各2名。

四、隊長及管理各一人，由隊員中互選產生。

五、每年建築師杯比賽後一個月內，選拔次一年度本會代表隊。

六、分區標準為：

北區：臺北縣、臺北市、基隆市、桃園縣、新竹縣市

中區：苗栗縣、南投縣、臺中縣、臺中市、彰化縣、雲林縣

南區：嘉義縣市、臺南縣、臺南市、高雄縣、高雄市、屏東縣、澎湖縣

東區：宜蘭縣、花蓮縣、臺東縣

七、本辦法經本會公共關係委員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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